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主二-04 

項目名稱 補辦預算或併決算辦理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第二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補辦預算作業: 

(一)自籌收入部分 

    涉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等項目，應

依原訂計畫用途及預算額度內支用，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

列不足，而擬先行辦理者，除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可先經校長核定後辦理，事後再依程序提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核備外，其餘均應依程序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後

始可辦理。 

(二)政府補助收入部分 

1.一般建築及設備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支應項目，經

檢討無法依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十二點

之（一）之 1 規定辦理者，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或專案簽核，除房屋及建築中之新建或購置各項辦公房屋、

宿舍，與交通及運輸設備中之購置管理用公務車輛，增加國

庫負擔經費者，及金額超過新臺幣 5,000 萬元者，應填具補

辦預算數額表專案報由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外，其他項目

金額在新臺幣 5,000 萬元以下者，應填具補辦預算數額表專

案報由教育部核定，並均應補辦預算。 

2.購置 1,0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遇有原未編列預算、原編列

預算項目變更或預算編列不足支應時，應專案報教育部，除

特殊情形且具急迫性者外，應於六用底前核轉科技部審議。

亦應補辦預算。 

(三)俟核准後，承辦單位依規定先行辦理，並計入當年度預算執

行率。 

(四)進入會計彙總系統之基金管理－作業基金預算分配作業－每

月補辦預算分配作業項下輸入各月分配金額，循預算程序，

於以後年度補辦預算。 

二、併決算辦理作業： 

(一)自籌收入支應一、(一)以外之項目，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



 

列不足，而確實需於當年 度辦理者，應經校長依相關規定核

定，超支部分併決算辦理。 

(二)業務單位就擬併決算辦理之項目，應先敘明係屬自行依有關

規定辦理，或應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應報請教育部核轉行

政院核定者，並敘明事由、執行必要性，及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資料等事項，簽會主計機構或權責單位。擬併決算辦理之

項目應符合以下相關規範： 

 1.自行依有關規定辦理者： 

 （1）管制性項目： 

    A.用人費用:應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相關    

      規定辦理。 

 B.出國計畫: 應依「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公派員出國案件處

理要點」規定辦理。有關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三分之一

額度範圍內及自籌收入支應之因公出國案件，應依本校所

定收支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從嚴核處。 

C.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應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之規定辦理。 

     D.公共關係費及員工慰勞費：應受法定預算之限制。 

    E.委託研究計畫：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 

      理要點」及主管機關依該要點訂定之作業規定辦理。 

    F.捐助與補助：經檢討得在預算總額內容納，及其超出預算 

      總額，個別項目在 50 萬元以下者，依有關規定辦理。 

     G.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應依法定預算從嚴審核執行，並

不得列支於其他科目。 

（2）相關資產併決算辦理之規定： 

    A.配合總預算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已明列辦理之購建固定 

      資產項目內容及經費者，依有關規定辦理。 

    B.固定資產、非營業資產或非業務用資產配合各級政府依法 

      辦理協議價購、徵收或撥用者，未涉及減資或折減基金繳 

      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相關機關，依有關規定辦理。 

    C.無償取得之資產及研發成果作價取得之股權，依有關規定 

      辦理。 

（3）配合總預算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辦理之增撥基金，依有關

規定辦理。 

（4）其餘項目：配合業務增減需要隨同調整之收支（基金來源 

      及基金用途）及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 



 

      需要，未涉及增加國庫負擔且非屬重大事項者，依有關規 

      定辦理。 

 2.應報主管機關核定或報請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者： 

（1）管制性項目： 

     A.行銷推廣費：超過法定預算時，應報教育部查明 

      超支原因，若確屬業務實際需要，始得列支。 

    B.捐助與補助：其超出預算總額，個別項目超過 50萬元且 

       在 2,000萬元以下者，應專案報由教育部核定；個別項目 

       超過 2,000萬元者，應專案報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 

（2）配合各級政府依法辦理協議價購、徵收或撥用，涉及減資 

      或折減基金繳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相關機關者，應專案 

     報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 

（3）增撥基金及折減基金： 

     A.增撥基金：配合業務急迫需要，須修正已列預算之增撥基

金計畫，或原未編列預算之增撥基金計畫必須於當年度辦

理者，應專案報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但配合總預算、

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辦理之增撥基金，由各基金依

有關規定核辦。 

    B.折減基金：原未編列預算，或折減基金金額須較預算增加

者，應專案報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 

（4）其餘項目（不含補辦預算項目）：配合業務增減需要隨同調 

      整之收支（基金來源及基金用途）及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 

      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涉及增加國庫負擔或屬重大事 

      項者，應報經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 

(三)主計機構或權責單位依前述規定及業務單位提供之文件資

料等進行審查，遇有疑義時，應請業務單位修正或補充說

明，或簽註建議循以後年度預算程序辦理。 

(四)擬併決算項目經依上開作業流程審核後，如確有辦理之必

要，應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定，或報教育部核定，或報

請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後，列入決算辦理。 
控制重點 一、補辦預算作業 

(一)是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或專案簽核。 

(二)是否核准補辦預算。 

(三)是否依核定補辦數額編列「補辦預算明細表」。 

二、併決算辦理作業 

(一)申請併決算之項目，應符合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等相關規定。 

(二)申請併決算之各項金額，應確實與預算數及實際執行數核對

與勾稽，以確保各項數據之正確性。 

(三)應審核實際超支項目數額，在奉核准併決算之數額內，並列

入決算辦理。 
法令依據 一、預算法 

二、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三、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四、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五、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 

六、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 

七、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八、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投資管理辦法 

 
使用表單 一、補辦預算數額表 

二、補辦預算明細表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流程圖 
補辦預算或併決算辦理作業 

 

 

       

專案計畫 

專案報由教育部核

轉行政院核定，並

應補辦預算 

是否核准通過？ 

是 

否 

 修改資料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審議或專案簽核 

 

是否非專案計畫？ 

是 

否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其他項目 1.房屋及建築中新建或購置
各項辦公房屋、宿舍 

2.交通及運輸設備之購置管
理用公務車輛 

3.增加國庫負擔經費者 

專案報由教育部核轉行

政院核定並應補辦預算 

專案報由教

育部核轉行

政院核定，並

應補辦預算 

5千萬元以下 超過 5千萬元 

專案報由教

育部核定並

應補辦預算 

是否核准補辦

預算？ 

依規定先行辦理，並列入當年度

預算執行績效 

循預算程序，補辦預算 

結束 

依規定納入以

後年度預算辦

理 

是 

否 

是否為政府補助？

助?助？ 

是 

否 

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一、補辦預算作業流程 

開始 



 

準備

業務單位

就擬併決算事項敘明是否屬基金自行
依有關規定辦理，或應專案報主管機
關或報院核定之項目等，並簽會主計

機構或權責單位

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是否同意併決算

主計機構或權責單位

審核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業務單位

併決算項目簽奉基金主持人或授權代
簽人核定或核轉

結束

是

是

否

否

主計機構或權責單位

洽請業務單位修正或補充說明

業務單位

陳報主管機關或陳報主管機關核轉行
政院

主管機關或行政院

核定併決算項目

是否同意併決算

否

是

是否應專案報主管機關
或報院核定之項目

主計機構

列入當年度決算辦理

是

結束

否

 

 

二、併決算辦理作業流程 



 

 

國立中央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主計室第二組 

作業類別(項目)：補辦預算或併決算辦理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未盡

符合 

全未

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 □ □ □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 □ □ □  

二、補辦預算作業或併決算辧理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是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

或專案簽核。 
□ □ □ □   

(二)是否依核定補辦數額編列「補辦預算

明細表」。 
□ □ □ □  

(三)申請補辦預算或併決算之項目，是否

符合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等相關規定。 

□ □ □ □   

(四)申請補辦預算或併決算之項目，屬應

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專案報請教育

部核轉行政院核定之項目，是否依規

定報部。 

□ □ □ □  

(五)申請補辦預算或併決算之項目是否確

實敍明事由，並提供證明文件資料。 
□ □ □ □  

(六)實際超支項目數額，是否在原申請併

決算之數額內，並列入決算辦理。 
□ □ □ □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